
 駐 布 里 斯 本 台 北 經 濟 文 化 辦 事 處 

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, BRISBANE, AUSTRALIA 
Address: Level 11, 46 Edward Street, Brisbane, QLD 4000 

Phone: 61-7-3828-1699  Email: bne2@mofa.gov.tw  http://roc-taiwan.org/aubne 

 
僑民役男(19歲至 36歲在台有戶籍男子，且已有僑居加簽身分者)返國再出境流程: 

 申請人在出境前 (民國 73 年前出生者,每次返台停留不得超過四個月;民國 74年後

出生者,每年返台累計停留天數不得超過 183天)持僑居加簽之中華民國護照和澳

洲護照(或僑居上註明之外國護照)，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(或其各地

服務處)辦理僑民再出境核准即可。  

 具僑居身分役男如於  

o 國內連續居住滿 1年或  

o 中華民國 73年（西元 1984年 12月 31日）以前出生之役齡男子，

居住逾 4個月達 3次或  

o 中華民國 74年（西元 1985年 1月 1日）以後出生之役齡男子，曾

有 2年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間累積居住逾 183日者  

依法取消其僑居資格並依法辦理徵集服役，禁止出國。 

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地址和聯絡電話: 

 

台北本局 地址: 100-66台北市廣州街 15號 

 總機電話：(02)2388-9393 

台中服務處 台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91號莊敬樓 1樓 

 (04）2254-2545;（04）2254-9981  

高雄服務處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36號一樓(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) 

 (07)282-1400; (07)282-3740  

花蓮服務處 花蓮市中山路三七一號七樓  

 (03)8338029；(03)8338077  

 
 
 
 
 
 
 
 
 

僑民役男網路申請出國(境)核准：

https://niioa.immigration.gov.tw/NIA_OnlineApply_inter/nationalsSoldi

erApply/nationalsSoldierApplyForm.action 

本須知僅供參考，如有疑義或不周全之處，仍依現行法令規定  


